
关于印发《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校级教学督导委员聘任管理办法》的通知

（泸职院[2019]107 号）

各职能部门、二级学院（部）：

经学院研究决定，现予印发《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校级教学督导委员聘任管理办法》，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 6 月 14 日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校级教学督导委员聘任管理办法

学院现有机械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基础部等 11 个二级教学单位。为加强教学质量监控，落实教学

督导工作责任，提高教学督导工作水平，更加有效发挥督导作用，根据《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委员

会工作管理办法》［泸职院（2017）63 号］文件精神，特制订本办法。

一、聘任与管理

（一）校级专（兼）教学督导委员实行聘任制，每届任期 3 年，可连续聘任。在个人自荐、组织推荐

的基础上，由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汇总，报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审核确定建议名单，报学院院长办公会、

党委会批准后正式聘任。

（二）校级专（兼）教学督导委员原则上从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在职或退休教师、专家中

聘任，且应具备以下条件：

1.热心督导工作，具有行业企业工作经验，教学经验丰富，有较高教学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学术造

诣和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素质；

2.工作态度严谨，原则性强，办事公道，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3.身体健康，能够保证参加督导工作的时间，聘任时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

4.优先聘任各级教学名师、获得国家级或省级教学成果奖成员。

（三）校级教学督导委员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除或同意其辞去委员职务：

1.主动申请辞去委员职务；

2.因身体、年龄及岗位变动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

3.不认真履行职责或者违反委员义务；

4.有违反教师职业道德或学术不端行为；

5.因其他原因不能或不宜担任委员职务。

二、主要工作

校级专（兼）教学督导委员对学院教学工作进行监督、评价和指导，主要工作如下：

（一）听课评课

1.对课堂教学进行听课评价和指导。原则上校级专职教学督导委员听课每学期不少于 120 学时；校级

兼职教学督导委员听课每学期不少于 20 学时。听课后应与任课教师及时交流，反馈听课评价与教学建议。

2.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含教学设计、教学组织、实践指导等）、治学作风、职业道德等进行评估和指

导。

3.分析课堂教学状态数据，形成数据分析报告，提出教学改进建议，指导课程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

（二）专项检查与评估

1.参与学院组织的专项检查和评估工作。

2.参加教师教案、课程考核、毕业论文（设计）、实践教学计划及其执行等教学专项检查，撰写评价

与分析报告。

（三）参加学院教学督导活动和会议，完成教学督导委员会交付的其他工作。

三、工作考核

（一）学院将校级专（兼）职教学督导委员工作职责的完成情况纳入学院教师绩效考核。听课以外的

工作按其工作时间、工作质量折算为课时。

（二）学期结束后，根据学院政策给予校级专（兼）职教学督导委员工作津贴。



（三）学院根据校级专（兼）职教学督导委员工作完成情况，原则上每年评选一次校级优秀教学督导

委员，并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考核不合格的教学督导委员进行动态调整。

四、经费保障

学院安排专项经费保障教学督导委员会工作正常运行。

五、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负责解释。


